
103年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一覽表(103/01/01) 

計畫實施對象 年齡 接種地點 費用 須檢具文件 

設籍臺北市之原住民族 50-64歲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
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戶口名簿(戶籍謄本) 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設籍臺北市熟齡者 55-64歲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
完全免費 

身分證、健保卡 

社區設站 身分證、健保卡與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身分證、健保卡 

具高風險慢性病患者註 2 50-64歲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
身分證、健保卡或曾接受診斷或治療相關
證明 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65歲以上長者 65歲以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（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） 

身分證、健保卡 

社區設站 身分證、健保卡與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 

身分證、健保卡 

重大傷病患者 --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
身分證、健保卡(註記為重大傷病)或重大
傷病證明紙卡 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罕見疾病患者 --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（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） 

身分證、健保卡或罕病相關證明 
 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 

出生年滿 6 個月以上至國
小註冊就學前之幼兒 

6個月至 6歲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（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） 

兒童健康手冊、健保卡 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 

機構等對象之受照顧者及
直接照顧者 

-- 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（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） 身分證、健保卡與接種名冊 

機構內(機構合約醫療院所)註 1 
掛號費：免付 
診察費：健保署代收代付 

同意書與接種名冊 

國小 1至 6年級學童  -- 

市立聯合醫院協助校園設站 完全免費(疾管署補助) 同意書與接種名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同意書、健保卡、補接種單(小叮嚀)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

海岸巡人員及空中救護人
員 

-- 

市立聯合醫院協助設站 
掛號費：免付 
診察費：該主管機關支付 

接種名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身分證、健保卡、工作識別證、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國際機場、港口入境安全
檢查、證照查驗、第一線
關務人員 

-- 

市立聯合醫院協助設站 
完全免費 

同意書與接種名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
身分證、健保卡、工作識別證、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衛生單位及第一線防疫人
員 

-- 

市立聯合醫院協助設站 
完全免費 

同意書與接種名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
身分證、健保卡、工作識別證、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消防隊救護車緊急救護人
員、禽畜業者及動物防疫
人員  
 

-- 

市立聯合醫院協助設站 
完全免費 

接種名冊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
身分證、健保卡、工作識別證、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執業登錄之醫事人員 --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執業執照、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接種名冊 

合約醫療院所註 1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自行接種或委由固定合約院所 
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執業執照、接種名冊 

醫療院所員額內非醫事人
員 

-- 

12區健康服務中心之院外門診部 完全免費 

工作識別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接種名冊 合約醫療院所註 1 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自行接種或委由固定合約院所 掛號費：自付0-150元 
診察費：自行負擔 

工作識別證、接種名冊 

備註：若有疫苗相關疑問，歡迎於上班時間撥打本局預防注射專線(02)2375-4341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註 1:公費疫苗協辦合約醫療院所名冊已公布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(http://www.health.gov.tw/主題專區/疾病防治)。 
註 2:經醫師評估符合或具有糖尿病、肝、心、肺、血管、腎臟等疾病門診、住院記錄者。 

http://www.health.gov.tw/主題專區/

